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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研析 

一、題目：爛尾樓公共安全問題之法制探討 

二、議題所涉法規 

建築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都市更新條例 

三、背景說明（緣起） 

        報載，臺中市1棟6層樓之建物（以下簡稱系爭建物）於凌

晨驚傳5、6樓坍塌呈 V 字型，塌陷部分下方共疏散13戶、35

人，幸無人傷亡，因仍有塌陷風險，4樓以下區域暫無危險，

先開放住戶入內取回必要物品；5、6樓坍塌部分，可能會有掉

落物的風險；該大樓產權混亂，該市政府擬向起造人（建

商）、建物所有權人與建物使用人釐清相關權責，確定裁罰對

象究責1；並建請中央盡速檢討修法，以利各縣市可依法處理

2。 

四、問題爭點 

        系爭建物為屋齡40餘年的鋼筋混凝土結構連棟建築，4樓

以上樓梯已封閉，建物結構龜裂滲水且年久失修，危及居住安

全。然如此明顯的「爛尾樓」，竟從未被列管，形同幽靈建

築，成為居住安全死角，且住戶明知樓體危險，仍冒風險不願

通報，也映照臺灣的居住正義悲歌。因爛尾樓的產權複雜，最

後變成無人負責的窘境3，我國目前對爛尾樓幾無管理，若非地

 
1  陳敬丰、黑中亮、趙容萱，台中清水48年爛尾樓塌 住戶摸黑逃，聯合新聞網，2025年3月23日，

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124424/8625833，最後瀏覽日期：2025年4月1日。 
2  余采瀅，爛尾樓產權負責難列管 中市府籲中央研議修法，聯合新聞網，2025年3月24日，網址：

https://udn.com/news/story/7325/8628915，最後瀏覽日期：2025年3月24日。 
3  陳敬丰，清水坍塌大樓爛尾半世紀，住戶早知危險為何不通報？建商跑路申報只罰9000…現行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5NzE=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jAyNDQ=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2MDk=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5N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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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後的紅黃單建築或公共安全檢查的危樓，屋主也不願自主鑑

定，建管單位也難掌握是否為危樓，故此種「爛尾樓未爆彈」

已然成為公共安全危險之一大隱憂，本文將從法制面予以探討

評析。 

五、探討研析 

（一）現行法對爛尾樓之規範尚待檢討 

        所謂「爛尾樓」通常係指未能按計劃完工，或不符合建築

法標準的建案。此種建到一半的房子，有尚未完成建造，完全

沒辦法入住之爛尾樓；亦有如系爭建物一樣，已依照建造執照

完成，但之後又加蓋之違章建築爛尾樓，種類複雜，全國各縣

市皆有相關情形，多涉及私權糾紛而無法如期完成，其涉及之

現行法規分述如下： 

1、尚未完成建造之爛尾樓：建築法第55條、第87條規定 

         關於蓋到一半完全無法入住、未符合建造執照之爛尾樓，

如新北市被稱為「閃電屋」之建築物，因原開發單位財務問題

導致工程停擺20多年，成為「爛尾樓」，閃電屋於1997年取得

建築執照，施工至8層樓結構體後，因建商財務問題停工，土

地於2006年遭法院拍賣移轉，直到2021年該建物始拆除4。此種

尚未完成建造之爛尾樓，屬「工程中止或廢止」之情形，按建

築法第55條第1項第4款規定5，應即申報地方主管機關備案，違

者依同法第87條第5款規定6，得處以新臺幣（下同）9,000元以

 
制 度 能 補 破 網 ？ ， 今 周 刊 ，2025年3月23日 ， 網 址 ：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27/post/202503230003/，最後瀏覽日期：

2025年4月1日。 
4  賴筱桐，新北列管閒置建物 林口「閃電屋」拆除，自由時報，2021年9月28日，網址：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475319，最後瀏覽日期：2025年4月7日。 
5 建築法第55條第1項第4款規定：「起造人領得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後，如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

者，應即申報該管主管建築機關備案：……四、工程中止或廢止。」 
6 建築法第87條第5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起造人、承造人或監造人新臺幣九千元以下

罰鍰，並勒令補辦手續；必要時，並得勒令停工。……五、變更起造人、承造人、監造人或工

程中止或廢止未依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備案者。」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B%BA%E7%AF%89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B%BA%E7%AF%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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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罰鍰。然建案每戶開價都高達上千萬甚至上億元，處以9,000

元罰鍰根本無法達到嚇阻效果，此申報規定有如虛設。 

2、違章建築之爛尾樓：建築法第77條、第91條規定 

        系爭建物依當地里長表示，當初地主與建商合建時有糾

紛，建商後因資金不足跑路，5、6樓只拆掉板模，連門窗都沒

有，僅1到4樓有出租，系爭建物之使用執照僅到4樓，5、6樓

係建商增建，未發給使用執照，由於5、6樓未蓋完，該建物形

成違章建築之爛尾樓。因系爭建物5、6樓屬違章建築，違反建

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7，得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予以拆除。又

其已崩塌，已有公共安全（以下簡稱公安）上之潛在危險，依

建築法第81條規定8，市府亦得逕予拆除。 

  此種部分取得建造執照卻另外加蓋而未完成之違章建築爛

尾樓，依現行關於建築物公安之相關規定為建築法第77條規

定，違反者依同法第91條規定9裁處。雖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

定10要求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

設備安全，然並非每個所有權人、使用人均會維護之，而同條

第2項規定11地方主管機關對於建築物僅係「得」隨時派員檢查

其有關公安與公共衛生之構造與設備，並無強制性；至於建築

 
7  建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

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但合於第七十八條及第九十八條規定者，不在此

限。」 
8  建築法第81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對傾頹或朽壞而有危害公共

安全之建築物，應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停止使用，並限期命所有人拆除；逾期未拆者，得強制

拆除之。」 
9  建築法第91條第2款至第4款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

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

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

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二、未依第77條第1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

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者。三、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77條第2項或第4項之檢查、複查或抽

查者。四、未依第77條第3項、第4項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或申報者。……。」 
10 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

全。」 
11  建築法第77條第2項規定：「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築物得隨時派員檢查

其有關公共安全與公共衛生之構造與設備。」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09&flno=2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09&flno=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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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公安申報制度，依同條第3項規定12，非供公眾使用者，亦無

申報義務。此種情形下，除非有人通報，否則很難確認該建物

是否屬具公安危險之建物。 

  事實上，系爭建物4年前就發生過樓頂女兒牆墜落意外，

部分住戶因此使用鋼板加固梁柱，增加支撐力，並有加裝遮雨

棚，顯見住戶或所有權人並非不知該建物具有公安危險，然其

仍繼續居住也不願通報之原因，係因居民多為低收入戶，以每

月4、5千元的低價承租，若通報危樓被迫搬離，恐將陷於無力

負擔下一個租屋處的窘境13，此種居住不正義使系爭建物因而

變成「爛尾樓未爆彈」。 

3、小結 

  上開法規無強制力、罰鍰效果有限，形同虛設，加上居住

不正義，居民甘冒風險繼續居住而不願通報，此種現象遍佈全

臺，地方主管機關通常要等到爛尾樓發生公安危險之情形如系

爭建物倒塌才知悉，屆時萬一有民眾傷亡，恐為時已晚。 

（二）針對尚未完成建造之爛尾樓，建議研議修正建築法仿照都市更

新條例增訂地方主管機關具有財產處分權之規定 

                關於尚未完成建造之爛尾樓，建築法第55條、第87條規定

之申報義務效益不大，尚需各地方主管機關實質監控其完工期

限，依現行建築法規定，地方主管機關無法發給使用執照。而

此種爛尾樓之主要問題在於其涉及私權糾紛或司法爭訟，通常

是建商資金不足、破產跑路致工程停擺，後來土地和建物被法

拍，但產權複雜、整合困難，無法取得全數所有權人同意拆

 
12 建築法第77條第3項規定：「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

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 
13  陳敬丰，冷眼集／爛尾樓僅罰9千 不痛不癢…「幽靈建築」淪居住正義悲歌，聯合新聞網，

2025年3月23日，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124424/8625823，最後瀏覽日期：2025年4月

1日。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5N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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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使得地方主管機關縱使明知有此爛尾樓，然基於憲法保護

個人財產權，仍無法有效要求速補辦法定程序或要求由起造

人、所有權人及使用人改善14。因此部分地方主管機關建請中

央評估修正建築法15，比照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1項第1款規

定16，經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與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

所有權面積之同意，即可交由地方主管機關代為處分財產權，

鼓勵民眾將懸而未決之爛尾樓產權問題交由地方主管機關處

理，避免爛尾樓成為長期公安問題釀災。此種透過法制上明確

增訂地方主管機關具有財產處分權之效果，俾利解決現行之困

境。 

（三）針對違章建築之爛尾樓之法制建議 

1、建議研議修正建築法以強化公安申報強制力         

        現行建築法第77條第2項對於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並未如

第3項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為「應」公安申報，然如上述，基

於居住不正義等情，居民未必願意主動申報，為避免發生地方

主管機關不知如系爭建物之違章建築爛尾樓，建議一般住家亦

「應」辦理公安申報，且地方主管機關應辦理公安申報檢查。

如有人手不足之情形，至少針對30年以上成屋等優先安排檢

查，減少發生如系爭建物已達半世紀之久且具高度公安危險之

建築物而地方主管機關卻渾然不知之情形。 

 
14余采瀅，同註2。 
15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爛尾樓多涉私權糾紛、司法爭訟難有效列管 中市都發局籲請中央研議

修法，臺中市政府網站，2025年3月24日，網址：https://www.taichung.gov.tw/2942797/post，

最後瀏覽日期：2025年3月24日。 
16  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1項第1款規定：「實施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應經一

定比率之私有土地與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其同意比率依下列規定

計算。但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十分之九同意者，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

算：一、依第十二條規定經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辦理者：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

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但公有土地面積超過更新單元面積二分之一者，免取得私有土地及私

有合法建築物之同意。實施者應保障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權利變換後之權利價

值，不得低於都市更新相關法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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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研議修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以辦理公安檢查 

        又公寓大廈之公共安全檢查，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6條

第12款規定，為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無正當理由未執行，依

同條例第48條規定，僅處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罰鍰，然

此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一起負擔，相比申報可能失去住所而

言，此罰鍰對居住不正義之居民而言效果有限。建議研議修法

針對未依法申報達3次以上之公寓大廈，由地方主管機關強制

辦理公安檢查；如仍拒絕公安檢查者，建議得參照建築法第91

條第1項第8款規定，處區分所有權人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

使用者，得連續處罰，必要時，並可停止供水供電，以達執行

之效果。 

3、建議研議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增訂財產權處分之規定 

        本案系爭建物5、6樓之違章建築部分經拆除後，1至4樓如

仍有嚴重毀損、傾頹或朽壞，具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如需重

建可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3條關於重建之規定17。然如無

法達成重建共識而仍需拆除之財產權處分，建議研議除依第13

條規定辦理重建外，可研議增訂關於財產權之處分，均不需經

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基地所有權人、地上權人或典權人之同

意，而係以經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18決定之19。且如有區分所有

權人不同意決議又不出讓區分所有權或同意後不依決議履行其

 
17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3條規定：「公寓大廈之重建，應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基地所有權人、

地上權人或典權人之同意。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配合都市更新計畫而實施重建

者。二、嚴重毀損、傾頹或朽壞，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三、因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

他重大事變，肇致危害公共安全者。」 
18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

有權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2/3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3/4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

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之同意行之。」 
19  陳立夫，〈老舊公寓大廈重建與強制出讓不動產──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字第445號判決解

說〉，《月旦實務選評》，第4卷，第5期，2024年5月，頁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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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者，得依該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20，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

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區分所有權人出讓其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

有權應有部分。 

撰稿人：尤月亭 

 
20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公寓大廈有前條第2款或第3款所定情形之一，經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決議重建時，區分所有權人不同意決議又不出讓區分所有權或同意後不依決議履行其

義務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區分所有權人出讓其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

應有部分。」 


